     學年度 第    學期 法律學系博士班 論文發表會 申請表
	申請人簽名
	
	學   號
	

	聯絡電話及E-mail
	
	申請日期
	      學年度 第      學期
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目前為法律學系博士班            組         年級，已註冊第 ______ 學期。

	論文題目（中英文）：

	發表會日期
	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     午       時       分

	發表會地點
	

	指導教授
同意簽章
	年   月   日


第六條(申請學位口試)

本系博士班研究生欲申報學位口試者，應依學校規定期間內，檢具下列文件繳交至本系辦公室： 

一、經指導教授同意、系主任核准之研究生論文題目報告單一式二份。 

二、經指導教授同意及系主任核准之學位口試考試申請表。 

遇有論文題目之修正時，亦應檢具經指導教授同意、系主任核准之研究生論文題目報告單一式二份繳交至本系辦公室。 

本系博士候選人應於口試日六個月前，送交論文八冊供本系公開閱覽，並舉行論文發表會。
